
  

 

圖書館委員會 

 

職權範圍 

 

 

就公共圖書館服務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供意見，包括： 

 

1. 提倡追求知識和愛好閱讀的風氣； 

2. 參考文化委員會提出的政策建議， 制定圖書館設施及服務

的發展策略和計劃；以及 

3. 鼓勵社會人士支持並與各界合力提倡閱讀、終身學習和文學

藝術。 

 

 

附件



  

圖書館委員會 

 

成員名單 

 

主席  梁智仁教授，JP 

 

副主席  李焯芬教授，SBS，JP 

 

委員  陳建偉博士 

 周賢明先生，MH 

 鄭潔賢女士 

張志剛先生 

彭仁賢博士 

簡麗冰博士，MH 

郭振華先生，MH 

賴鍚璋先生，BBS，JP 

李崇德先生，BBS，JP 

梁魏懋賢女士，JP 

彭徐美雲女士，MH 

譚張潔凝女士 

鄧偉文先生 

田定先先生 

吳萬強先生，MH 

楊耀忠先生，BBS，JP 

英子文先生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文化)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圖書館及發展) 

 

秘書  民政事務局總行政主任(文化)2 

 

 


